
2026 年福州市晋安区民政领域

行政检查工作计划

区司法局：

为认真履行民政领域执法监管职责，现结合实际，制定 2026

年度晋安区民政领域行政检查工作计划如下：

一、检查时间

2026 年 4 月至 2026 年 12 月

二、检查对象

各养老机构

三、检查方式

日常检查

四、检查比例、频次

每家机构一年 1-2 次。同时，要做好执法检查记录。充分使

用移动执法网络平台，及时录入报送执法信息和数据。盯住重点

时段，适当提升检查比例和检查频次，开展专项检查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数据统计。根据本计划设定的具体执法任务，认

真开展执法检查，并将检查情况详细记录，做好检查工作台账统

计，明确场所类型、问题类型和整改期限，确保扎实开展整治工

作。同时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将检查结

果录入“闽执法”平台等信息化系统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

（二）督促问题整改。及时上报执法统计数据及相关执法情

况，督促指导乡镇街道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跟进，及时对账销号，

推动解决突出、疑难问题。

附件：福州市晋安区 2026 年行政检查工作安排表

福州市晋安区民政局

2026 年 3 月 26 日

(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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